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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６２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２０

，

１６０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５

，

０４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根据《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的股份， 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本次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第一节 重要声明

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公开发行的新股

５

，

０４０

万股股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起上市交易。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项目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

）

可上市交易时间

（非交易日顺延）

首次公

开发行

前已发

行的股

份

廖彬斌

５７

，

６０７

，

２００ ２８．５８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罗虹

２３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８８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魏蕾

１７

，

２３６

，

８００ ８．５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奂微微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９

，

９５４

，

０００ ４．９４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深圳市恒鑫汇诚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海克洪

３

，

４０２

，

０００ １．６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湖北高金生物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

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深圳腾晋天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王玥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宝顶赢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湖北香柯乾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０．８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罗传泉

１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６３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胡朔商

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６０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科华（宜都）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湖北高投万融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邝远芬

９００

，

０００ ０．４５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林培春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杜宣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白炳辉

６００

，

０００ ０．３０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禾盈同晟（武汉）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１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９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１５１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００ －

首次公

开发行

的股份

网下配售股份

５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２．５０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网上发行股份

４５

，

３６０

，

０００ ２２．５０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小计

５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００ －

合计

２０１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ＨＵＢＥＩ Ｗ－ＯＬＦ ＰＨＯＴ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前）：

１５

，

１２０

万元

注册资本（本次发行后）：

２０

，

１６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廖彬斌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

住所：荆州市深圳大道

５５

号

经营范围：光电子元器件生产销售；自营、代理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制的商

品和技术除外）

主营业务：精密光电薄膜元器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所属行业：根据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行

业分类方法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发行人的行业划分为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Ｃ３９

）

电话号码：

０７１６－８８００３２３

传真号码：

０７１６－８８０００５５

公司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ｗ－ｏｌｆ．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ｄａｖｉｄ．ｌｕｏ＠ｗ－ｏｌｆ．ｃｏｍ

董事会秘书：罗传泉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有公司的股票情况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间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股）

占首发后总

股本比例

１

廖彬斌 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直接持股及通过五方群

兴间接持股

６２

，

７７３

，

３２６ ３１．１４％

２

罗虹

副董事长、执行总

裁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直接持股

２３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８８％

３

魏蕾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直接持股

１７

，

２３６

，

８００ ８．５５％

４

奂微微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直接持股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５

罗传泉

董事、副总裁、财务

总监、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直接持股及通过五方群

兴间接持股

１

，

５３８

，

７１２ ０．７６％

６

张俊杰 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通过恒鑫汇诚间接持股

１２

，

８６１ ０．０１％

７

曾一龙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 － －

８

孙晓彦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 － －

９

杨云红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 － －

１０

王平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通过五方群兴间接持股

７９

，

６３２ ０．０４％

１１

罗义兵 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通过五方群兴间接持股

７９

，

６３２ ０．０４％

１２

赵刚 监事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通过五方群兴间接持股

５９

，

７２４ ０．０３％

三、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廖彬斌直接持有发行人

２８．５８％

的股份，通过五

方群兴间接控制发行人

２．５６％

的股份， 廖彬斌合计持有发行人

３１．１４％

的股份，

是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廖彬斌，男，出生于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职于荆州市美力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宝安区龙华宾士达电子厂；

２００５

年至今，投资深圳市创达鑫电子有限公司，任念创实业（香港）有限公司董

事；

２０１０

年起，投资控股苏州五方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２

年起在公司任职，

现任公司董事长、总裁。

（二）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除发行人外，实际控制人廖彬斌对外投资的基

本情况如下：

姓名 担任本公司职务 企业名称 出资额 出资比例

廖彬斌 董事长、总裁

五方群兴

５１９

万元

５１．９０％

深圳市创达鑫电子有限公司

８９

万元

４４．５０％

念创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５０

港元

５０．００％

深圳市松商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００

万元

１６．３５％

深圳市松商禾鑫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５０

万元

５．００％

廖彬斌控制深圳市创达鑫电子有限公司和念创实业（香港）有限公司的基

本情况如下：

１

、深圳市创达鑫电子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深圳市创达鑫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４０３００７８２７６４２６６Ｃ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

法定代表人 魏蕾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股权结构 廖彬斌持股

４４．５％

、魏蕾持股

４４．５％

、李成云持股

１１％

住所 深圳市龙华区龙华街道油松社区航天科工厂区

１

栋

３

楼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电子元器件的技术开发及销售；汽车租赁、国

内贸易、货物及技术进出口。 电子产品的生产。

主营业务 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的生产、销售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８

年

总资产

７７８．８６ ７５４．３８

净资产

２３０．３６ ２３３．７４

净利润

－３．３７ １２．５８

２

、念创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 念创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ＢＥＮＳＴＡＲ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ＨＫ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公司编号

９８５２２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公司类别 私人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０

港元

股权结构 廖彬斌持股

５０．００％

、魏蕾持股

５０．００％

注册办事处 香港湾仔骆克道

１２５

号安安大楼

２

楼

主营业务 无实际经营

主要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万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 ２０１８

年

总资产

－ －

净资产

－ －

净利润

－ －

注：念创实业已申请注销，最近一年及一期无财务数据

除上述企业外，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廖彬斌不存在其他对外投资

情况。

四、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证券持有人名

册》，本次发行结束后上市前，公司股东总数为

９６

，

９６８

名，其中前十名股东持有

股票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发行后总股本

的比例（

％

）

１

廖彬斌

５７

，

６０７

，

２００ ２８．５８

２

罗虹

２３

，

９４０

，

０００ １１．８８

３

魏蕾

１７

，

２３６

，

８００ ８．５５

４

奂微微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６．２５

５

荆州市五方群兴光电技术服务中心（有限合伙）

９

，

９５４

，

０００ ４．９４

６

深圳市华信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深圳市恒鑫汇诚股权

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２．３８

７

海克洪

３

，

４０２

，

０００ １．６９

８

湖北高金生物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９

深圳腾晋天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４９

１０

长江证券创新投资（湖北）有限公司

２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１．２５

合计

１３８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６８．４８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５

，

０４０

万股， 占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５％

，全

部为新股发行，原股东不公开发售股份。

二、发行价格

发行价格：

１４．３９

元

／

股，对应发行市盈率：

１

、

１７．２４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２

、

２２．９９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定

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４５２

，

７８７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３５

，

３９３

，

０５１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２７０

，

７８６

，

１０３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

号码为

０００２７０７８６１０３

。根据《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６

，

７１５．９２５１７

倍，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

５０％

由网下

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４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３６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

中签率为

０．０３３５０２４５７８％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２

，

９８４．８５５６３

倍。 本次网上发行余股

１２８

，

０２７

股，网下发行余股

３

，

４４５

股，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７２

，

５２５．６０

万元。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１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３－４１

号”《验资报告》。

五、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共计

７

，

１０２．０４

万元，具体如下：

序号 项目 金额（万元）

１

承销和保荐费用

４

，

８１１．３２

２

审计费用

１

，

４１５．０９

３

律师费用

３１８．８７

４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８６．７９

５

发行手续费用

６９．９６

合计

７

，

１０２．０４

注：上述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本次发行新股每股发行费用为

１．４１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

额

÷

本次发行股本）。

六、募集资金净额

发行人募集资金净额为

６５

，

４２３．５６

万元。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７．６７

元 （按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

资产加上募集资金净额除以发行后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收益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６３

元

／

股（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天健审〔

２０１９

〕

３－３１１

号）。上述财务数据及相关内容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中进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

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及在手订单情况， 公司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的营业收

入为

５２

，

５１８

万元至

５６

，

４３８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长

２４．５８％

至

３３．８８％

；预计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１

，

７４６

万元至

１２

，

６４５

万元， 较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长

１５．００％

至

２３．８０％

；预计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１０

，

３５２

万元至

１１

，

１７３

万元，较

２０１８

年同期增长

１０．７７％

至

１９．５５％

。

上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业绩预计中的相关财务数据是公司初步测算的结果，

未经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公司盈利预测及利润承诺。若实际经营情况与公司初

步预测发生较大变化，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进行披露，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公司股票

上市后三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７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市

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生

产经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

变化等）。

３

、本公司未订立可能对发行人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

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包括未出现本公司资金被关联方非经营

性占用的事项。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情况

名称：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冯鹤年

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联系电话：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８８３

传真： （

０１０

）

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保荐代表人： 王启超、王旭

项目协办人 夏孙洲

项目组成员 杜慧敏、苗正、张扬

二、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符

合上市条件，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出具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湖北五

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上市保荐机构的保荐

意见如下：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

规的相关要求，其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民生证券同意担任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发行上市的保荐机构， 推荐其股票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湖北五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16

日

（上接

A15

版）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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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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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控 编号：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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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的

第七次风险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风险提示：

截至2019年9月12日， 公司股票已连续16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 按照风险警示板日涨跌幅5%计

算，预计公司股价在后续4个交易日将继续低于股票面值，公司股票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

触及终止上市条件。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19年9月20日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司股票

停牌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12日以0.79元/股收盘，股票已连续

16个交易日（2019年8月22日-� 9月12日）收盘价格均低于股票面值（即1元）。 按照风险警示板日涨跌

幅5%计算，预计公司股价在后续4个交易日将继续低于股票面值。 2019年9月19日，公司股票因连续20

个交易日低于股票面值，将于2019年9月20日开始停牌。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将被终止上市。 现就风险提示如

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1�条之（五）项的规定，如果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

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上海证券交易所有权终止公司股票上

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8�条规定，出现上述情形的，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自情形出现的下一交易日起开始停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停牌起始日后的15个交易日内，作出是否终止

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4.3.6�条规定，公司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

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的，应当在下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

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收盘价低于股票面值的情形消除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之日。

截至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各项工作良序进行。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

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看待市场变化，审慎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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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收购资产相关事项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9年9月5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资产相

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2692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和回复。 由于《问询函》所涉部分事项需进一

步核实、补充和完善，鉴于时间所限，公司暂时无法在 2019年9月12日前完成回复的披露工作。 因此，公

司延期回复《问询函》，将尽快完成相关回复工作，预计不晚于2019年9月23日披露回复公告。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披露的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大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岭南控股 证券代码：

000524

公告编号：

2019-060

号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重要提示：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2日（星期四）下午15: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2019年9月12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至11:

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15:00至2019年

9月1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的召开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陈白羽

6、会议地点：

会议现场地点为广州市东方宾馆2号楼270A会议室。 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399,483,28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6058%，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 385,582,88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5318%。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人， 代表股份数量为13,900,4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740%。 经核查，不存在既参加网络投票又参加现场投票的股东。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韩必东、钟扬飞出席会议

并出具见证意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00,231,88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45%；反对347,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其中，中小股东同意13,552,9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748%；反对

34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45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属关联交易。 由于广州岭南国

际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集团” ）为我公司控股股东，持有我公司股票 298,903,902�股，

因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岭南集团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回避对本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通过。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中天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必东、钟扬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及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专此公告。

广州岭南集团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0061

证券简称：农产品 公告编号：

2019－083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9月11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2日下午15:00。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下午15:00至2019年9月12日下

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28号时代科技大厦东座13楼农产品会议室

3、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何建锋先生

6、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18人， 代表股份数1,091,

303,0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的64.3091%；其中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77,974,29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96,964,131股

的34.059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6人，代表股份数量为513,328,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696,964,131股的30.249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为参股公司合肥周谷堆公司提供借款的议案》

同意的股份数1,090,629,37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83%；

反对的股份数673,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7%；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的股份数5,094,72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3209%；

反对的股份数673,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6791%；

弃权的股份数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股东出席会议的情形。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方啸中、李航；

3、结论性意见：

律师认为，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人员和

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98

证券简称：沈阳化工 公告编号：

2019-039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9月12日下午2：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9月11日15:00至9月12

日15:00。

（3）召开地点：辽宁省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沈西三东路55号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孙泽胜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2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3,727,

649股，占公司总股份数的0.454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72,014股，占

公司总股份的0.228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1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1,855,635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0.2264%。

（3）中小股东（指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3,727,649股，占公司总股数的0.4549%。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1、议案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表决结果：

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19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1,872,01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50.2197％；反对1,855,635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49.78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1,872,014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0.2197％；反对1,855,63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9.780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上述议案为关联交易事项，有关关联方均未参与投票表决。

根据表决结果，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以上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3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公告之相关内容。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辽宁百联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崔修滨刘邦德

3、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议事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沈阳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九年九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600671

证券简称：天目药业 公告编号：

2019-068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9年9月12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 738�号西溪乐谷 3�号楼一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6,989,37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6.797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提议召开，由董事长赵非凡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

表决。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会议的召开、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5人，董事宫平强、宋正军、杨晶、章良忠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事傅彬、叶飞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公司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李祖岳出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程海波、耿敏列席会议，总经理助理翁

向阳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实施临安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迁改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6,989,373 1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989,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拟变更公司住所、增加经营范围、修订〈公司章程〉并变更营业执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含恢复表决权

优先股）

56,989,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56,989,37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实施临安

制药中心厂区整体搬

迁改造的议案》

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

《关于拟变更公司住

所、增加经营范围、修

订〈公司章程〉并变

更营业执照的议案》

8,1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提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江忠皓、张稚隽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和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杭州天目山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

603898

证券简称：好莱客 公告编号：临

2019-082

债券代码：

113542

转债简称：好客转债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

代表监事顾祥先生的辞职申请，顾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会主席及职工代表监事职务，辞

职之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其他任何职务。 顾祥先生在任公司监事会主席、职工代表监事期间勤勉尽责，为

公司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监事会对顾祥先生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

努力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为保证公司监事会正常运作，公

司于2019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会议选举张亚男女士担任公司第三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任

期自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

第二十一次会议，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泽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至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附件：

1、李泽丽女士个人简历

2、张亚男女士个人简历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16日

附件：

李泽丽女士个人简历

李泽丽女士：中国国籍，1994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广东金融学院。 2012年7

月加入公司，现任公司监事会主席、非职工代表监事、资金主管。

李泽丽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张亚男女士个人简历

张亚男女士：中国国籍，1993年出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吉林大学。 2016年4月加

入公司，现任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人力资源中心HRBP（营销）主管。

张亚男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

5%以上的公司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亦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交易所的惩

戒，不存在《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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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知和材料

已于2019年9月9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于2019年9月12日16:30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

由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泽丽女士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

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以记名书面投票表决方式一致通过以下决议：

（一）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非职工代表监事李泽丽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第三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广州好莱客创意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9月16日

报备文件：

1、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